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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399    证券简称：吉翔股份       公告编号：2021-078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霍尔果斯贰零壹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相关债务还款方案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霍尔果斯贰零壹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贰零壹陆”）股权转

让交易概述 

2019 年 12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

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与自然人张红刚签署《股权转让合同》，将持有

的控股子公司贰零壹陆全部 51%股权（共计 1040.8163万股）转让给张红刚。根

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银信评报字（2019）沪第 1538

号）的评估结果，综合考虑贰零壹陆资产状况和经营状况等综合因素，本着有利

于上市公司长远利益的原则，确定最终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8,001,572 元。本次

转让完成后，贰零壹陆对公司负有 2.6亿元债务，公司与贰零壹陆、谢清清（贰

零壹陆股东）签订《还款协议书》，约定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交易事项之

后至 2021 年 12月 30日之间 ，贰零壹陆分期偿还所欠公司的全部款项，并对该

笔债务提供足额担保。本次交易已于 2020年 1月 10日召开的 2020 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原还款计划的具体内容及履行情况 

1、2018年 4月 2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发展，满足其业务经

营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降低其整体财务费用，公司向贰零壹陆提供总额度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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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期限不超过 3年，借款利率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银行基准贷款利率为准。此后，公司根据贰零壹陆的业务需求陆续提供借款，

截至 2019 年 12月 25日，贰零壹陆欠公司款项余额为 2.6亿元。明细构成如下： 

借款时间 借款额（万元） 

2018 年 6月 4日 1,000 

2018 年 7月 2日 200 

2018 年 7月 5日 1,000 

2018 年 7月 17日 800 

2018 年 7月 20日 1,000 

2018 年 10月 10日 1,000 

2018 年 10月 10日 300 

2018 年 12月 19日 2,000 

2018 年 12月 21日 5,700 

2018 年 12月 21日 2,300 

2018 年 12月 26日 5,700 

2018 年 12月 26日 3,500 

2019 年 1月 31日 1,500 

合计 26,000 

2、2019年 12月 2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公司与贰零壹陆、谢清清（贰零壹陆股东）签订

《还款协议书》，约定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交易事项之后至 2021 年 12月

30日之间 ，贰零壹陆分期偿还所欠公司的全部款项，并对该笔债务提供足额担

保。本次交易已于 2020年 1月 10日召开的 2020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还款协议书》约定的分期还款计划： 

（1）2020年 6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3,000万元； 

（2）2020年 12 月 1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10,000万元； 

（3）2021年 6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8,000万元； 

（4）2021年 12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5,000万元。 

上述借款自借款发生之日至实际归还之日均以年化 4.75%计收利息，本金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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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的同时结算对应金额的利息。 

3、2020年 12月 30日，贰零壹陆已向公司偿还 7,000万元债务并支付了对

应利息，对公司仍负有 1.9亿元债务。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霍尔果斯贰零壹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相关债务还款方案调整的

议案》，公司于 2020 年 12月与贰零壹陆、谢清清（贰零壹陆股东）签订《还款

协议书之补充协议》，同意将部分债务延期至 2022年。调整后的还款方案如下： 

（1）2021年 6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8,000万元； 

（2）2021年 12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5,000万元； 

（3）2022年 6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3,000万元； 

（4）2022年 12 月 1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3,000万元。 

上述借款自借款发生之日至实际归还之日均以年化 4.75%计收利息，本金偿

还的同时结算对应金额的利息。该议案于 2021年 1月 15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截止本次董事会召开之日，贰零壹陆已向公司偿还 1.6亿元债务并支付

了对应利息，对公司仍负有 1亿元债务。 

 

三、调整还款计划的原因及调整后的具体内容 

鉴于贰零壹陆及时归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情况，公司于 2021 年 8 月与

贰零壹陆、谢清清签订《还款协议书之补充协议（二）》，调整后的还款方案如下： 

（1）2021年 11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4,000万元； 

（2）2022年 6 月 30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3,000万元； 

（3）2022年 12 月 1日前贰零壹陆向公司偿还 3,000万元。 

上述借款自借款发生之日至实际归还之日均以年化 4.75%计收利息，本金偿

还的同时结算对应金额的利息。 

谢清清以其持有的贰零壹陆 10%股权为贰零壹陆按时、足额返还标的借款提

供质押担保。在贰零壹陆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前向公司归还 4,000 万元并支付

相应利息后，谢清清不再以其持有的贰零壹陆股权为贰零壹陆向公司还款提供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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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贰零壹陆股权转让后相关债务分期还款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贰零壹陆相关债务分期还款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生产，也不

会损害全体股东利益。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8月 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霍尔果斯贰零壹陆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相关债务还款方案调整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专项意见 

本次贰零壹陆相关债务分期还款的调整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生产，也不

会损害全体股东利益。该事项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同意本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锦州吉翔钼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31日 


